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來 文 民國 110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03003757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2 45  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89,348.00 － － 89,348.00 － － － 89,348.00 － － 89,348.00 

3 47  規費收入 11,000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4 49  財產收入 11,000.00 2,828.00 － － 2,828.00 － － － 2,828.00 － － 2,828.00 

8 46  其他收入 160,000.00 1,809,945.00 9,740,994.00 － 11,550,939.00 － － － 1,809,945.00 9,740,994.00 － 11,550,939.00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182,000.00 1,902,121.00 9,740,994.00 － 11,643,115.00 － － － 1,902,121.00 9,740,994.00 － 11,643,115.00 

7 1 1 一般行政 219,936,000.00 210,622,265.00 － 31,650.00 210,653,915.00 － － － 210,622,265.00 － 31,650.00 210,653,915.00 

7 1 2 工務行政 23,656,350.00 19,061,569.00 － 2,647,500.00 21,709,069.00 － － － 19,061,569.00 － 2,647,500.00 21,709,069.00 

7 1 3 一般建築及設備 33,196,000.00 20,805,405.00 － 10,008,000.00 30,813,405.00 － － － 20,805,405.00 － 10,008,000.00 30,813,405.00 

7 1 4 第一預備金 2,231,140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7 1 5 用地補償 2,739,153,000.00 2,129,184,736.00 － 69,951,536.00 2,199,136,272.00 － － － 2,129,184,736.00 － 69,951,536.00 2,199,136,272.00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3,018,172,490.00 2,379,673,975.00 － 82,638,686.00 2,462,312,661.00 － － － 2,379,673,975.00 － 82,638,686.00 2,462,312,661.00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來 文 民國 110 年 4 月 30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103003757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8 3 15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67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5 7 150 91 用地補償 5,066,088.00 

－ 

3,161,319.00 

－ 

1,904,769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,161,319.00 

－ 

1,904,769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6 7 150 91 用地補償 15,058,718.00 

12,835.00 

1,607.00 

51.00 

15,057,111.00 

12,784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607.00 

51.00 

15,057,111.00 

12,784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7 7 150 6 工務行政 － 

16,54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16,54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6,54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7 7 150 91 用地補償 2,000,000.00 

－ 

2,00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,00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8 7 150 1 一般行政 － 

175,000.00 

－ 

25,000.00 

－ 

1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5,000.00 

－ 

1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8 7 150 6 工務行政 － 

1,154,707.00 

－ 

575,017.00 

－ 

579,69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75,017.00 

－ 

579,69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8 7 150 90 一般建築及設備 － 

4,075,280.00 

－ 

8,400.00 

－ 

4,009,88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57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,400.00 

－ 

4,009,88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57,000.00 

108 7 150 91 用地補償 16,394,002.00 

222,713,158.00 

1,013,197.00 

40,929,202.00 

14,630,805.00 

12,937,555.00 

－ 

－ 

750,000.00 

168,846,401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13,197.00 

40,929,202.00 

14,630,805.00 

12,937,555.00 

－ 

－ 

750,000.00 

168,846,401.00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38,518,808.00 

244,670,980.00 

6,176,123.00 

41,537,670.00 

31,592,685.00 

34,229,909.00 

－ 

－ 

750,000.00 

168,903,401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,176,123.00 

41,537,670.00 

31,592,685.00 

34,229,909.00 

－ 

－ 

750,000.00 

168,903,401.00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